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弘光科技大學餐旅管理系學生校外實習實施準則 
    20420-043 

中華民國115年03月25日院實習委員會議修正通過 

(修正歷程詳全條文末) 

第一章 總則 

第 1 條 為落實弘光科技大學餐旅管理系(以下簡稱本系)教育目標、規範實習   

        課程執行；特針對大學部日間部學生之實習課程，訂定弘光科技大學  

        餐旅管理系學生校外實習實施準則(以下簡稱本準則)。 

第 2 條 實習課程之分類如下。 

一、校內實習：分為「弘櫻館」、「六路實習旅館」、「弘磨坊」 

二、校外實習：分為「國內實習」與「國外實習」。 

第二章 校內實習 

第 3 條 校內實習課程為實作課程，落實實作能力及強化學生課程應用能力。 

第 4 條 依據及餐旅業界需要之專業能力規劃課程，由本系教師協助實習單位

主管指導學生進行實習。 

第 5 條 校內實習課程為必修課程，實習期間為二年級第二學期及三年級第一

學期。 

第 6 條 實習時數：每學期校內實習課程為一學分，實習時數須達三十六小

時。 

第 7 條 修習規範 

一、廚藝組（亞洲廚藝及西餐廚藝組）：就下列擇二進行實習。 

（一）弘櫻館內場。 

（二）弘櫻館外場。 

（三）弘磨坊。 

二、餐旅服務組：實習單位為六路實習旅館與弘櫻館外場。（學生 

分為ＡＢ組輪調） 

第 8 條 學生校內實習課程輔導工作內容包括實習部門配置、時間安排、實

習期間督導與學生輔導、實習成績評分及實習期間事務之處理等，

統由實習委員會規範之，並由各實習單位主管(經理或主廚)擔任實習

督導教師乙職。 

第 9 條 實習場域之服儀規範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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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弘櫻館內場及弘磨坊：白色廚衣、白色網狀廚帽、黑色西裝褲、

黑色廚鞋及白色圍裙，並著黑色襪(高度須高於腳踝)。 

二、弘櫻館外場及旅館：白襯衫、黑背心、黑長褲或黑裙、領結、髮 

髻、黑色皮鞋並著襪子(男生：黑色襪且高度須高於腳踝；女生： 

膚色絲襪)。 

第 10 條 實習請假及補班相關規定 

一、學生校內實習期間，因故無法進行，應依規定向實習單位主管  

辦理請假手續。 

二、經實習場所主管核准後，應於期末前補足未完成之實習時數。 

三、遲到十分鐘內補半小時，遲到超過十分鐘每十分鐘累進半小時。 

四、未請假者以曠班論，曠班一次必須補三倍實習時數，累計三次 

以上者實習成績以零分計。(突發狀況無法立即請假得事後辦理 

請假手續) 

五、依人事行政局公告，如遇停班課不予補班。 

第 11 條 國定假日不排班。 

第 12 條 完成實習課程者，須於實習課程最後一週內繳交實習報告及回饋單。 

第 13 條 實習成績由當學期實習單位評定，實習成績配比及計分標準比例如

下，惟必要時得視單位需求微調項目比重，調整時須於學期前公告

之。 

一、出席期初實習單位說明會10%。 

二、出勤狀況：25%。 

三、實習表現：25%。 

四、學科考試或技術考試：25%。 

五、實習報告：10%。 

六、回饋單 : 5%。 

第 14 條 實習餐廳及實習旅館單項成績不及格者，視同實習課程不及格，實

習報告未如期繳交者，扣減校外實習單位分發成績總積分五分。 

第 15 條 學生校內實習如遇爭議或欲申訴，得向系辦提出，由系主任委請校

內實習單位主管、學生班級導師系實習教師召開校內實習爭議協調

會，由系主任擔任召集人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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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章 校外實習 

第 16 條 依據本系課程規劃，日間部於四年級實施校外實習課程。 

第 17 條 每位學生就本系所提供國內或國外實習機構擇一作為其校外實習課

程實施場域。 

第 18 條 依據「弘光科技大學學生校外實習辦法」規定，學生於校外實習期間

應繳交學雜費，以及校外實習機構所規定之一切膳宿等費用。 

第 19 條 學生於校外實習期間應辦理意外保險，相關規定依學校規定辦理之。 

第 20 條 1 實習合作機構遴選標準 

實習機構由實習委員會決議通過，實習合作機構應符合下列標準 

其中至少一項。 

一、機構需符合本系教學目標與發展特色。 

二、國際觀光旅館或觀光局正式評定為四星級以上之旅館。 

三、連鎖餐廳需有三家以上分店。 

四、曾獲國際級認證之優質餐廳。 

五、若未符合上述資格者，可經本校專任教師推薦並經實習委員

會會議審議通過。 

2 符合下列條件為本系優先合作之實習機構。 

一、有完整培育制度者。 

二、實習工作內容有輪調機會者。 

三、與學校互動及配合良好者。 

四、與實習生有暢通溝通管道者。 

五、具產學合作發展機會者。 

3 遴選程序 

一、檢附「弘光科技大學實習機構基本資料表」。 

二、由本委員會指派委員進行實習合作機構環境安全評估，並填寫

「弘光科技大學學生校外實習機構評估表」，及檢附相關佐證

資料，送交本委員會審議。 

三、由實習委員會審議通過後，正式成為合作之實習機構。 

第 21 條  非本國籍學生需於工作證到期前二個月提出申請，並依規定提供有 

效工作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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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22 條  1 實習機構分發媒合機制 

一、由學校發函業界調查實習合作機構可提供實習之名額，彙整

實習機構所需職缺及資格，並公告面試名額。 

二、實習機構序位分發說明如下。 

(一)學生依「餐旅管理系日間部校外實習分發標準」之成績排

序，選填實習志願。 

(二)依本準則第14條，校內實習報告未如期繳交者，每學期扣

減校外實習單位分發成績總積分五分。 

(三)學生需具備餐飲相關丙級證照方可選填餐飲內場職缺。 

2 學生選填實習機構之原則 

一、亞廚組與西廚組：僅限選填餐飲內場職缺。(114學年入學新生

適用) 

二、餐旅服務組：餐旅業各部門(餐飲內場除外)。 

3 實習機構媒合說明如下。 

一、實習機構媒合順序分為兩階段進行。 

(一)第一階段為簽訂合作備忘錄之機構。 

(二)第二階段為其他審核通過之實習合作機構。 

二、媒合第一階段實習合作機構所提供職缺，確保每位學生都能

選填志願並安排面試。 

三、第一階段面試不錄取者，再次提供第一階段尚有之缺額，安

排學生進行第二次媒合。 

四、第一階段兩次媒合皆未錄取者，才開放第二階段實習機構供

其選擇進行面試。 

五、確定媒合成功者，雙方需簽訂「弘光科技大學學生校外實習合

約書」，分為A.雇傭關係契約(本國生適用)、B.非雇傭關係契

約(外籍生適用)。 

4 國外實習不適用第三項第三款、第四款及第五款。 

第 23 條 實習前相關事項 

一、校外實習單位分發確定後，學生前往實習單位前，應簽訂「弘

光科技大學餐旅管理系學生校外實習家長同意具結書」，實習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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期間由業界及系上輔導老師共同輔導學生實習工作之進行。 

二、實習前於校內辦理行前座談會，公告實習規定及注意事項，

俾讓學生瞭解並遵循。 

三、學生因特殊狀況未能進行校外實習，由學生填具申請表於每

學期第二週前提至轉調輔導執行小組決議，申請流程如下。 

         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 

 

 

（一）同意結果：以專業課程學分替代校外實習學分。 

（二）不同意結果：學生需依照規定至校外機構實習完成實習

學分。 

第 24 條 實習輔導教師之任務 

一、國內實地訪視每學期至少一次，國外實地訪視至少一次為原則

(如遇特殊情況，得以線上訪視)，藉以瞭解學生實習狀況，確保

實習教學符合教學目標及契約所訂之共同實習目標。實習輔導

轉調輔導執行小組 

身心障礙 其他因素 

填具申請表 

審查資格 

1. 身心障礙 

2. 其他因素 

不同意 不同意 同意 同意 

1. 提供相關證明 

2. 諮商輔導建議 

1. 因故中斷實習 

2. 提供相關證明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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或訪視教師需填寫「弘光科技大學餐旅管理系學生校外實習訪

視紀錄表」。 

二、負責實習學生之指導與考核，輔導、轉介等相關業務事宜。 

三、監督學生實習與生活管理，如遇情節重大事情，應通知學校及

監護人處理，並依第五章校外實習調整規定處理。 

四、輔導老師執行上述二、三款時，遇有特殊狀況時，輔導老師填

寫「餐旅管理系實習輔導紀錄表」，交至承辦助理彙整陳報。 

五、批閱實習報告並審閱「弘光科技大學餐旅管理系學生校外實習表

現評量表」。 

第 25 條 實習訪視與輔導的標準作業流程 

與各實習單位的相關主管或負責人確

認訪視時間  

 

聯繫訪談學生 
 

 

研擬與實習機構及學生的訪視問題 
  

與實習業務聯繫人-人事單位進行晤

談，針對相關問題交換意見  

 

赴現場視察學生實習情形，並紀錄彙

整結果  

 

與直屬主管晤談了解學生實習狀況，

針對問題進行了解與協調  

 

訪視資料紀錄並整理彙編 
 

 

將紀錄表交予實習委員會，審閱實習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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單位的安全性、績效與配合程度 

 

 

批閱實習報告與心得，審閱實習單位

給予學生的實習成績與建議  

 

實習資料彙整存檔 

第 26 條 實習請假與修課相關事項 

一、實習期間相關請假規定依實習機構規定辦理。另依內政部徵 

兵規則之兵籍調查等予以公假，並依學校規定若因婚、喪、事、

病假、生理假需知會各班導師，並填具「餐旅管理系學生校外實

習請假申請單」。 

二、承上，折抵實習時數原則如下 

（一）填具「餐旅管理系學生校外實習請假申請單」請公假、婚、

喪、病假(須持地區醫院以上開立證明) 、生理假、公傷假，

且經各班導師、訪視老師、主任審核通過者，請假期間每日

可折抵實習時數八小時、每週(每七天) 折抵實習時數上限

四十小時為原則。 

（二）符合本項規範請假者，因請假天數過長致使實習機構不提

供評量分數時，以報告分數作為學期成績。 

三、實習期間：需符合契約起訖時間且實習時數依課程學分數，每學

分八十小時為原則。 

四、實習時數未達三分之二學期者，則以重修辦理。 

五、已達三分之二學期以上，但未達規定之實習時數者，需補足時數

方可完成校外實習。 

六、因非自願性等不可抗力因素導致實習中斷，且無法轉介至其他實

習機構時，即可啟動校外實習替代方案。 

第 27 條 實習報告實施方式 

一、實習報告依範例封面所規定之格式如「餐旅管理系學生校外實

習報告封面」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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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實習報告，採用統一格式，請依本校「餐旅管理系學生校外實

習報告內容及注意事項」各項規範。 

三、各項實習報告，應於規定時間內由訪視教師批閱，並由系上 

存檔。 

四、實習報告延遲七天內繳交者以六十分計，延遲八天(含)以上或

未繳交者以零分計。 

五、實習報告評閱標準及時程如下「弘光科大餐旅管理系校外實習  

    評分表」規定。 

弘光科技大學餐旅管理系校外實習評分表 

學期 繳交日期 實習報告 
評閱 

標準 
說明 

四上 

第四週 
實習學習 

回饋單1 
25% 詳回饋單 

第八週 
實習學習 

回饋單2 
25% 詳回饋單 

第十一週 學期報告 50% 

1.前言 

2.實習機構簡介 

3.實習經歷說明 

4.建議回饋 

5.資料蒐集 

6.總結心得 

※內容10~20頁 

※學生需填寫實習問卷回饋 

合計 100%  

四下 

第四週 
實習學習 

回饋單1 
10% 詳回饋單 

第八週 
實習學習 

回饋單2 
10% 詳回饋單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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學期 繳交日期 實習報告 
評閱 

標準 
說明 

每年三月 返校座談會 30% 

1. 學生需於返校當天繳交「實習

問卷回饋」。 

2. 經國內機構請假者，繳交500  

字心得內容。 

第十一週 學期報告 50% 

1.工作產品內容介紹 

2. 每日工作流程說明及工作點

滴(照片、影片) 

3.實習心得分享 

4.建議與回饋 

5.實習影片: 請學生就其實習

工作製作相關影片，依系上提

供之連結上傳影片路徑 (內容

需包含：實習收獲與成果敘

述、畢業展望與就業計畫，影

片長度至少90秒)  

※內容20~30頁  

合計 100%  

第 28 條 校外實習成績評閱標準 

序號 比例 項目 備註 

1. 50% 實習單位工作評分 

於實習年度內，非單一單位給分

時，依發生實習機構乘以實際實

習時間比例採計，若實習機構因

故無法給分時，機構出具相關證

明文件，則不採計該機構分數。 

2. 50% 

10% 教師實習訪視 
依弘光科技大學餐旅管理系校外

實習評分表 
20% 平時表現 

20% 學期報告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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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29 條 為精進校外實習課程規劃，每學年邀請學生代表、實習機構代表及

畢業系友代表參與實習課程規劃會議，將決議陳送課程委員會討論。 

 

第四章 國外實習 

第 30 條 學生國外實習機構及實習期間等相關事宜，須由本委員會通過。 

第 31 條 國外實習單位應為當國之合法餐旅機構，並辦理完成學生實習工作

簽證。 

第 32 條 國外實習學生遴選條件 

一、必要項目：需完成校內實習。 

二、語文條件 

（一）該進階語文課程需及格(日文、英文、義大利文)。 

（二）達成本校語文能力畢業門檻。 

（三）符合各國實習語言要求標準。 

1、日文檢定N5(含)以上。 

2、多益五百分或雅思4.5分以上(相同英文檢定及證

照)。 

三、可經本系教師推薦後並經實習委員會會議通過方可前往實

習。 

四、國外實習學生遴選結果需經實習業務小組決議通過。 

第 33 條 國外實習相關注意事項 

一、 國外實習學生須參加出發前舉辦之說明會，未經核准缺席者， 

視同放棄國外實習資格。 

二、參加國外實習，須依規定辦妥國外旅遊平安保險及醫療等保 

險。 

三、在國外實習期間，因急病需就地醫療者，應儘速就醫並取得當

地醫院診斷證明書，及我國駐外使領館或其他機構證明文件

（是項文件須註明治療期間及返國日期）寄回學校辦理請假。 

四、國外實習完畢後，應即返國，如無故滯留國外，應予開除學籍

處分，並陳報有關單位處理。 

五、國外實習期間，需遵守實習機構或代辦機構、代訓學校之管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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政策。 

第五章 校外實習調整 

第 34 條 本系學生校外實習期間遇任何特殊情況，導致學生無法持續校外實 

         習時適用範圍如下。 

一、個人健康不適： 

(一)舊疾復發以致無法負荷。 

(二)實習現場作業導致身體傷害。 

(三)以上項目申請須出具地區醫院以上診斷證明或相關佐證資

料。 

二、個人因素。 

三、實習單位有違實習合約內容或明顯影響學生實習進行。 

第 35 條 上述情況之認定及需要個案處理學生輔導之作業程序，由本委員會下

設「轉調輔導執行小組」負責輔導業務，小組成員以個案學生之實習

輔導老師、班導師及系主任為當然成員外，系主任得視需要邀請系內、

外相關教師及專家共同組成、共同決議。 

 第 36 條 學生校外實習期間，實習學生、輔導老師、班導師及系主任均得提出

個案，送請執行小組請求處理；遇有緊急情況時得由系主任先行裁決

處理方式，再送執行小組確認。 

第 37 條 學生因個人或實習機構因素導致實習中斷或需處理糾紛協商時，由實

習學生填報「弘光科技大學餐旅管理系學生校外實習轉調實習機構或

爭議申訴申請記錄表」送交執行小組審議。 

第 38 條 遇有學生實習需輔導、爭議、申訴以及轉調等，處理作為依「餐旅管

理系實習輔導、爭議、申請及轉調流程圖」程序辦理。 

第 39 條 執行小組受理個案前，應於四十八小時內由輔導老師、班導師及系主

任先行瞭解情況，或由系主任指派專人處理，並以維護個案學生身 

心安全為優先處理原則；同時視情況需要聯繫學生家長，並循行政 

系統通報學校。 

第 40 條 執行小組受理個案，應就個案學生個人及實習單位雙方說法，由提案

人說明整個情況，再進行討論並做成決議。 

第 41 條 一、個案輔導以留原單位原職務為最高原則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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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二、經執行小組三分之二成員認定實習學生的確無法持續進行校外 

     實習時，調整次序仍循先於原實習單位不同部門或工作項目調 

     整，再尋求轉介其他實習機構。 

三、上述先後次序非必要不宜錯序，調整工作以一次為原則。 

四、本委員會將視個案急迫性優先處理；非急迫個案應於執行小組決   

   議後，送本委員會通過討論處理方式，再行安排工作。 

第 42 條 校外實習學生團體傷害保險費用 

一、本保險依教育部規範，由校方於學生進行校外實習前完成加保。 

二、因學生校外實習期間申請轉調實習單位，以致實習結束日期與原

實習合約結束日期不同者，其須重新加保「校外實習學生團體傷

害保險」所衍生之費用，應由學生個人自行負擔。 

第 43 條 學生個案事涉個人隱私者，應以保護當事人為原則，不宜公開及私下

傳述。 

 第 44 條 個案受理處理過程，須知會學生家長，期能獲得家長協助共同輔導處

理。 

第 45 條 個案學生處理過程及結果，系辦公室應填寫本系「餐旅管理系學生校

外實習轉調實習機構或爭議申訴申請記錄表」，作為爾後各項相關推

薦之參考依據。 

 

第六章 校外實習獎懲 

第 46 條 學生校外實習期間之獎懲，分獎勵及議處兩大類，均經本委員會議通

過後實施。另依具體事件，經本委員會決議陳報學務處，再由本系主

任於「學生獎懲系統」及成績系統登錄。 

第 47 條 獎勵項目 

一、學生合於下列標準之一者，記大功以上獎勵。 

(一)代表機構參加全國性或國際性比賽或研究發明展，成績特

優，為校爭光者。 

（二）主辦或協辦機構的活動成績特優，足彰校譽者。 

（三）冒險犯難、捨己救人或參與公益服務，足資全校學生楷模

者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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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學生合於下列標準之一者，記小功以上獎勵。 

（一）學生在校外實習期間成績優秀，或在實習單位有優良事蹟

者。 

（二）校外行為有特殊表現或參與公益服務活動，足以提昇校譽

者。 

三、學生合於下列標準者，記嘉獎以上獎勵。 

學生於校外實習期間，不遲到，不早退，不請假，不無故缺勤和

私自換班，經實習單位認定者。 

第 48 條 議處項目 

 一、實習單位退訓：嚴重違反實習單位人事管理規定，或因懈怠及連

續犯錯，經實習單位糾正無效，導致實習單位認定無法繼續實習

者。 

 二、學生校外實習期間違反實習單位規定，但未達退訓處分而有等同

違反校規且有辱校譽之事項者。 

 三、學生未經本委員會議同意，逕自向實習機構自提離職者，或不假

曠職三日以上者。 

 四、學生校外實習期間由機構通知遲到、怠於職守、行為不當等累 

計三次以上。 

 五、個人因素，無法提供具體佐證資料仍堅持申請轉調實習單位者。  

 六、學生有以上行為之一者，報請本委員會審議，視情節議處。 

第 49 條 審議程序：由系主任、組長、訪視老師及導師組成審議小組，進行討

論；審議小組做成決議再於本委員會議提案審議。 

第 50 條 因行為不當受議處時，除勒令休學及勒令退學者外，應依本準則第三

章第26條之規定，辦理補足實習時數。 

 

第七章 校外實習期間留校研習工作 

第 51 條 本系學生為提升技藝水準，得申請於校外實習期間留校研習修習技藝， 

經甄審程序通過留校期間，應參與本校學生實習餐廳及相關單位之實 

習工作。 

第 52 條 本系成立「學生留校研習工作指導小組」，小組之主要功能在於審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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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查申請學生資格、協助委派指導老師促進學生技藝精進及督導學生

參加國內外重要技藝競賽。 

第 53 條 小組成員由系主任兼任小組召集人，並指派技術教師三人及一般教 

師二人共同組成。 

第 54 條 申請審查學生需經二位系內技術教師共同推薦，並徵得至少一位技術 

老師同意指導，始得進入申請程序，並經指導小組審查通過後，方得 

留校研習。 

第 55 條 申請學生需提出「弘光科技大學餐旅管理系學生校外實習期間留校研

習申請表」及研習計畫，計畫內容應包含研習目的、技藝指導老師、

技藝指導項目、參加校外比賽計畫及其他指導小組規定之內容。 

第 56 條 留校研習之學生，應依據指導小組所安排之指導教師，於研習期間接

受其指導，並比照校外實習安排上、下班時間及工作內容。 

第 57 條 留校研習期間之成績由校內實習單位指導老師、技藝指導老師及系主

任共同評核實習分數。 

第 58 條 1 參加留校研習技藝學生，非經指導小組同意不得隨意調整研習期 

間及研習項目。 

2 研習期間以一年為限，且以無給職為原則。 

3 「學生留校研習工作指導小組」得依據研習學生每三個月提出之工 

作報告，考核其工作表現作為中止研習期間之依據。 

4 研習成績及格並經指導小組審查通過者，可抵免校外實習課程學  

  分。 

第 59 條 本準則經系實習委員會議、院實習委員會議通過公告後實施。 

中華民國111年12月29日系實習委員會議訂定通過 

中華民國112年01月10日院實習委員會議訂定通過 

中華民國112年05月25日系實習委員會議修正通過 

中華民國113年03月21日系實習委員會議修正通過 

中華民國113年04月25日系實習委員會議修正通過 

中華民國113年06月18日院實習委員會議修正通過 

中華民國114年03月27日系實習委員會議修正通過 

中華民國114年10月23日系實習委員會議修正通過 

中華民國114年12月17日院實習委員會議修正通過 

中華民國115年02月26日系實習委員會議修正通過 


